中国建筑业协会
混凝土分会文件
建协砼（2014）06号

关于开展2012~2013年度“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及
“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家”评选活动的通知

：

为配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建筑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发布，促进我国混凝土行业转变发展模式，推动卓越企业家队伍建设，塑造“诚信、绿色、科学、奉献”的行业风尚，进一步引领我国混凝土行业健康持续发展，构建绿色低碳的混凝土行业，经2014年中国建筑业协会混凝土分会会长及各省市协会秘书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在往届“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及“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家”评选活动得到相关部门肯定和广大企业欢迎，并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的基础上，从即日起在全国混凝土行业范围内继续组织开展2012~2013年度“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及“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家”评选活动。本次评选共拟评出“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120家，“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家”120名。将在贵协会所在地区评选出“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5家，“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家”5名。请贵协会初评后按本地区“优秀企业”及“优秀企业家”评选数量的120%在2014年7月15日前向中国建筑业协会混凝土分会秘书处申报。

联系方式：
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65号 中国建筑业协会混凝土分会（110006）

联系人：赵明明  周鹏志  赵 屾  王玉彤
电话：024-83860449 62123865 
传真：024-83860449  

手机：13940212269（王） 

Q  Q：361903988  2508741565  2352113237

电子信箱：hnt@vip.163.com

附：

1、《关于2012~2013年度“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及“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家”评选活动的说明》
2、《2012~2013年度“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申报表》
3、《2012~2013年度“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评审细则》
4、《2012~2013年度“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家”申报表》
5、《2012~2013年度“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家”申报单位主要经营管理指标统计表》
中国建筑业协会混凝土分会

2014年5月5日

附件1
关于2012~2013年度“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及
“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家”评选说明
1、参评条件
凡符合以下条件的企业均可申请参加2012~2013年度“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的评选，其法人代表或主要负责人可同时申报“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家”：
（1）有预拌混凝土或混凝土制品企业资质；
（2）是中国建筑业协会混凝土分会理事单位或省(市、自治区)混凝土协会理事单位，履行会员义务；

（3）有连续三年以上生产历史，企业运行正常；

（4）企业已通过GB／T19001.2000(ISO9001：2000)质量体系认证；

（5）在评比期限内遵纪守法，无亏损，不欠税，无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无拖欠工资现象；
（6）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省、市有关规定，维护行业利益。

2、评选程序
（1）企业向当地混凝土协会或专业委员会申报；
（2）当地混凝土协会或专业委员会依据评审细则对申报企业进行初评；
（3）当地混凝土协会或专业委员会在初评后向分会秘书处申报；
（4）分会秘书处组织评审工作委员会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评审，初步形成获奖企业名单；
（5）获奖企业名单在相关媒体公示，依据公示结果确定2012~2013年度“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获奖名单；
（6）编辑出版《2012~2013年度“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风采》纪念画册；
（7）中国建筑业协会混凝土分会颁发证书、奖杯。
3、评选年度
本次评选年度为“2012~2013年度”；
4、评选数量
本次评选共拟评出“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120家，“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家”120名，请贵协会（专业委员会）初评后按本地区“优秀企业”及“优秀企业家”评选数量的120%向分会秘书处申报；
6、申报时间
当地协会或专业委员会向分会秘书处申报材料的截止日期为2014年7月15日；未按时申报视为自动放弃，其“优秀企业”名额转为机动名额，由评审委员会统一安排；
7、纪念画册印刷
获奖企业须统一入编《2012~2013年度“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风采》纪念画册，并与评选活动一起收取专家评审费、媒体公示费、媒体宣传费、奖杯证书制作费、纪念画册出版印刷费等成本费，未通过评审的企业或企业家不收取以上费用，具体事宜另行通知；
8、评审纪律
申报单位一定要实事求是，杜绝弄虚作假，确保评选活动的严肃性、权威性和公正性。对提供虚假材料的单位，一经查实，将取消荣誉称号，并通报批评。
9、成本费用
此次评选工作不收取申报费，通过评选的“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须交纳专家评审费、媒体公示费、媒体宣传费、奖杯证书制作费、纪念册出版印刷费等共计6000元，通过评选的“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家”将交纳专家评审费、媒体公示费、媒体宣传费、奖杯证书制作费、纪念册出版印刷费等共计5000元，同时参评“优秀企业”及“优秀企业家”将交纳专家评审费、媒体公示费、媒体宣传费、奖杯证书制作费、纪念册出版印刷费等共计10000元。
未通过评审的企业或企业家不收取以上费用。
中国建筑业协会混凝土分会
                                              2014年5月5日
附件2
2012~2013年度“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评选申报表
	企
业
基
本
信
息
	企 业
名 称
（盖章）
	
	企 业
负责人
	

	
	企业性质
	
	资质等级
	

	
	主导产品
	

	
	地  址
	
	邮  编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电子信箱
	
	手  机
	

	
	企业荣誉
	

	当地协会或专业委员会初评结果
	基本条件（应符合）
	

	
	诚信建设(100分)
	

	
	质量管理(100分)
	

	
	企业文化、设备管理、环境保护(100分)
	

	当地协会或专业委员会意见
（盖章）
	


注：1、此表与《2012~2013年度“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评审细则》同时上报；
2、请邮寄或传真至中国建筑业协会混凝土分会秘书处
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65号 中国建筑业协会混凝土分会（110006）
电 话：024-83860449  62123865  传 真：024-83860449 电子信箱：hnt@vip.163.com
附件3
2012~2013年度“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评审细则
（预拌混凝土企业）
企业名称：                                 时 间：    年  月  日
当地协会或专业委员会名称：
一、基本条件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评分标准
	检查纪要
	检查结果

	基
本
条
件
	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和资质证书
	应符合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维护行业利益
	应符合
	
	

	
	企业有三年以上的生产历史，有批量生产能力，
生产正常
	应符合
	
	

	
	企业已通过GB／T19001-2000质量体系认证
	应符合
	
	

	
	全国混凝土协会理事单位或省(市、自治区)混凝土协会会员单位，履行会员义务
	应符合
	
	

	
	配备湿混凝土清洗、砂石分离、回收设备并能正常使用，废水净化、循环使用或达标排放
	应符合
	
	

	
	评审期内无本企业责任方的重大质量、安全事故
	应符合
	
	

	二、诚信建设(100分)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评分标准
	检查纪要
	检查结果

	合同评审
及履约率  20分
	应建立和执行合同评审程序，合同条款符合《合同法》等有关规定，供货合同履约率应在95％以上(非本企业原因不计)，凡达不到95％者应扣分
	未建立扣
5分；每降低1％扣2分
	
	

	   产品
  合格率
   40分
	混凝土出厂合格率应达到100％，达不到但尚未
造成重大事故者应扣分
	  每出现一
  次扣5分
	
	

	服务
回访
20分
	供混凝土1000 m3以上的项目，服务回访不少于
1次，并有回访记录
	每缺一次
  扣1分
	
	

	
	回访记录中应无服务差的评价
	出现差，
一次扣1分
	
	

	
	有服务差的评价应立即整改，并有记录
	  无整改记
录一次扣3分
	
	

	诚信记录
10分
	经营诚信,无不良记录，不拖欠职工工资，全额缴纳“三险一金”
	  有一次不良记录扣5分
	
	

	遵纪守法
lO分
	应遵纪守法，未受处罚(包括通报)


	每受处罚
一次扣5分
	
	


三、质量管理（100分）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评分标准
	检查纪要
	检查结果

	文件
lO分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齐全，若企业为分公司，则应有本分公司专用的工作程序、生产流程的程序文件、记录表式、操作规程
	缺一个文件
扣0.5分
	
	

	岗位
责任制
8分
	应有正副总经理、安全部门、技术部门、生产部门、供应部门、销售部门、财务部门、试验室负责人及有关职能人员的岗位责任制
	缺一项
扣1分
	
	

	试
验
室
管
理
50分
	1、试验人员应经过相应的教育培训，并经过任职资格确认，持证上岗
	缺一个
扣1分
	
	

	
	2、有生产必须的试验、检测设备
	缺一项
扣2分
	
	

	
	3、有生产必须的有效版本的原材料、产品标准
及检测方法标准
	缺一项
扣0.5分
	
	

	
	4、检测设备定期检定合格，有检定证书；自检
设备应有自检记录
	缺一项
扣0.5分
	
	

	
	5、原材料(水泥、砂、石、掺合料、外加剂等)必须按标准要求抽样检验，并有检验记录
	每发现一次不
按要求执行扣
1分
	
	

	
	6、有标养室温、湿度记录
	缺一次
扣O．5分
	
	

	
	7、有混凝土试配记录、混凝土配合比通知单和
调整记录
	缺一次扣
0.5分，
没有扣5分
	
	

	
	8、有混凝土坍落度测试记录
	缺一次扣
0.5分，
没有扣5分
	
	

	
	9、有混凝土强度试验记录和评定结果
	缺一次扣
0.5分，
没有扣20分
	
	

	
	10、应建立并保存试验检测资料档案
	缺一项扣
0.5分，
没有扣5分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运
行
    32分
	1、质量手册、程序文件、作业指导书等体系文件应传达至每一相关人员，并被其理解和正确执行
	有一人不掌握
扣0.5分；整体
水平较差扣2

分；整体水平差
扣5分
	
	

	
	2、原材料质量保证书
	缺一项扣
0.5分
	
	

	
	3、原材料进料台帐及水泥使用量统计报表
	   缺一项扣
    0.5分
	
	

	
	4、混凝土搅拌(电脑)记录及月报表
	    缺一项扣
    0.5分
	
	

	
	5、混凝土运输调度单及回执
	    缺一项
    扣0.2分
	
	

	
	6、混凝土泵送记录
	    缺一项
    扣0.2分
	
	

	
	7、质量体系内审报告
	    缺一项
    扣4分
	
	

	
	8、质量体系年度评审报告
	    缺一项
    扣4分
	
	

	四、企业文化、设备管理、环境保护(100分)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评分标准
	检查纪要
	检查结果

	企业
文化
15分
	企业有统一标识，混凝土搅拌车、泵车有统一标志
	5分
	
	

	
	有企业精神、企业目标宣传标牌，生产场地清洁有序
	5分
	
	

	
	有员工守则，建立职工民主管理制度
	5分
	
	

	搅拌系统
10分
	符合相应的资质要求
	简易站每套
扣10分
	
	

	搅拌车、
泵车
10分
	符合相应的资质要求
	少一辆
扣0.5分
	
	

	
	车泵、拖泵齐全
	少一种
扣2.5分
	
	

	设备
维修
保养
15分
	搅拌系统、搅拌车、泵维修保养有台帐、有计划
	台帐不完整
扣2分
	
	

	
	
	无计划扣2分
	
	

	
	保养有记录，记录完整
	记录不完整
扣2分
	
	

	
	搅拌系统计量装置必须定期校核和标定，并做好记录
	未达到
扣4分
	
	

	安全生产
10分
	有安全标志、安全防护、安全用电、消防设施
	每项2.5分
	
	

	废水处理
10分
	落实节水措施，生产用水循环利用，并达到废水零排放
	达标排放
扣2分；
	
	

	
	
	不达标排放
扣lO分
	
	

	废混凝土
处理
10分
	砂、石分离设备使用
	不用
扣5分
	
	

	粉尘
处理
lO分
	原材料封闭式堆放
	开放式堆放
扣1分
	
	

	
	收尘效果好，搅拌楼基本无粉尘
	搅拌楼有较
多粉尘扣3分；
	
	

	
	
	全厂粉尘多
扣5分
	
	

	绿化
10分
	按当地对工矿企业的要求达标
	未达标扣5分
	
	

	
	
	无绿化扣10分
	
	


附件4
2012~2013年度“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家”申报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机：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政治面貌
	
	出生年月
	

	职 务
	
	任职时间
	
	职 称
	

	电 话
	
	手 机
	

	传 真
	
	电子信箱
	

	单位名称
	

	地址（邮编）
	

	工作简历

	（可另附页）

	主要工作
业绩
	（可另附页）

	单位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当地协会或专业委员会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注：1、此表与《“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家”主要经营管理指标统计表》同时上报；
2、地  址：沈阳市和平区光荣街65号 中国建筑业协会混凝土分会（110006）
电 话：024-83860449  62123865  传 真：024-83860449 
电子信箱：hnt@vip.163.com
附件5
“中国混凝土行业优秀企业家”
主要经营管理指标统计表
姓名：              单位：                           

	序号
	项目
	2012年
	2013年

	1
	总产值/万元
	
	

	2
	产值利润率/%
	
	

	3
	产值利税率/%
	
	

	4
	资本金利润率/%
	
	

	5
	社会贡献率/%
	
	

	6
	资本保值增值率/%
	
	

	7
	成本费用利润率/%
	
	

	主要经营管理指标统计说明
1、产值利润率=总利润/总产值×100%
2、产值利税率=总利税/总产值×100%
3、资本保值增值率=报告期期末所有者权益/上年同期期末所有者权益×100%
4、成本费用利润率=利润总额/成本费用总额×100%
5、资本金利润率=利润额/资本总额×100%
6、社会贡献率=企业社会贡献总额/平均资产总额×100% 
注：企业社会贡献总额：包括工资（含奖金、津贴等工资性收入）、劳保退休统筹及其他社会福利支出、利息支出净额、应交增值税、应交产品销售税金及附加、应交所得税、其他税收、净利润等


	单位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当地协会或专业委员会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